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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HUANGYUANGENG  杨祖栋  戴元永 

     

     

路  路  赵  宁  申嫦娥 

     

     

吴  刚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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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会畅通讯、发行人、上

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数智源 指 北京数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明日实业 指 深圳市明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报

告书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会畅通讯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数智源 85.0006%股

份及明日实业 100%股份，并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收购 指 
会畅通讯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数智源 85.0006%股

份及明日实业 100%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 指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行为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本次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指 何雪萍 

博雍一号 指 深圳博雍一号智能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誉美中和 指 堆龙德庆誉美中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晟文投资 指 共青城晟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网力 指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誉美中和二期 指 共青城誉美中和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龙澜投资 指 上海龙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青城添赢 指 共青城添赢中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明日欣创 指 深圳市明日欣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收购交易对方 指 数智源交易对方及明日实业交易对方 

数智源交易对方 指 

戴元永、邵卫、颜家晓、深圳博雍一号智能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堆龙德庆誉美中和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共青城晟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蓉

蓉、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敬庭、共青城誉美中

和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龙澜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共青城添赢中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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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实业交易对方 指 罗德英、杨祖栋、明日欣创、杨芬、谢永斌、陈洪军 

标的资产 指 数智源 85.0006%股权及明日实业 100%股权 

认购邀请书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邀请书》 

追加认购邀请书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股票追加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购报价单》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与何雪萍之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协议》 

本独立财务顾问、独立

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华菁证券 

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律师、法律顾问、德恒

律所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审计机构、验

资机构、大华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律意见书 指 

《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

及《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验资报告 指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申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413 号）

及《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000,800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19]000414 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暂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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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公告书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汇总数据的差异，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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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

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本次收购交易对方博雍一号、誉美中和、晟文投资、东方网力、誉美中和二

期、龙澜投资、共青城添赢及明日欣创均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同意本次交易方

案。 

（三）数智源的决策过程 

2018 年 4 月 20 日，数智源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同意本次交易的议案，以及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并变更

公司形式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11 日，数智源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同意本

次交易的议案，以及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并变更公司形

式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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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日实业的决策过程 

2018 年 4 月 20 日，明日实业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及变更公司形式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5 月 5 日，明日实业召开 2018 年第 4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本次交易及变更公司形式等相关议案。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5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8 年第 65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对本次重组的无条件通过审核。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会畅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向戴元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111 号）。 

（六）本次发行的验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共计 49,999,992.00 元缴付

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内。2019 年 10 月 16 日，大华事务所出具大华验字

[2019]000413 号《验资报告》，确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七）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新增股份 2,000,800 股，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业务指

南》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递交新增股份登记申请，并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取

得了中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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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

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共 1 名，为自然人何雪萍女士。上市公司与上述投资者不存

在关联关系。 

（四）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五）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配套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2019 年 9

月 17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或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24.99 元/股。 

认购对象可以在上述发行底价基础上以增加 0.01 元的整数倍形式确定其申

报价格及相对应的认购金额，每个认购对象申报的价格不超过三档，每档认购价

格对应的本档认购金额不得低于 5,000 万元，不得高于 43,546.63 万元，超过 5,000

万元的部分必须为 1 万元的整数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

情况，按照（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

时间优先的顺序合理确定发行价格。 

（六）发行数量、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截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止，募集资金

总额 49,999,992.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4,716,981.00

元，会畅通讯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5,283,011.00 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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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800.00 元，新增“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43,282,211.00 元。各发行

对象的认购数量和认购金额，以及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如下： 

单位：元/股、股、元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价格 获配数量 获配金额 

1 何雪萍 24.99 2,000,800 49,999,992.00 

合计 24.99 2,000,800 49,999,992.00 

（七）锁定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

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

相符，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需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

之后股份的交易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完

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遵照上述

锁定期进行锁定。 

（八）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具体情况 

（一）何雪萍 

1、概况 

自然人名称 何雪萍 

身份证号 440301************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认购数量 2,000,800 股 

限售期限 12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何雪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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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何雪萍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何雪萍以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无其他交易安

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575 号 2501 室 

法定代表人：刘威 

电话：021-6016 6666 

项目主办人：毕晟、王隆羿 

项目组成员：梁劲、顾龑、孙文、郦可 

（二）分销商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电话：021-6881 5319 

联系人：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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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12 层 

负责人：王丽 

电话：010-5268 2888 

经办律师：李珍慧、王威 

（四）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负责人：梁春 

电话：010-5835 0088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文智、刘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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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数为171,356,155股，截至2019年10月18日，公司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黄元元 38,500,920 22.47% 

2 上海会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1,308,120 18.27% 

3 罗德英 12,166,088 7.10% 

4 戴元永 6,500,346 3.79% 

5 杨祖栋 5,150,057 3.01% 

6 钟伟澜 3,060,000 1.79% 

7 深圳市明日欣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485,459 1.45% 

8 杨芬 2,239,152 1.31% 

9 何雪萍 2,020,000 1.18% 

10 段玉青 1,882,080 1.10% 

合计 105,312,222 61.4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数增加为173,356,955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黄元元 38,500,920 22.21% 

2 上海会畅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1,308,120 18.06% 

3 罗德英 12,166,088 7.02% 

4 戴元永 6,500,346 3.75% 

5 杨祖栋 5,150,057 2.97% 

6 何雪萍 4,020,800 2.32% 

7 钟伟澜 3,060,000 1.77% 

8 深圳市明日欣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485,459 1.43% 

9 杨芬 2,239,152 1.29% 

10 段玉青 1,882,080 1.09% 

合计 107,313,022 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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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发生变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股份数量 所占比例 股份数量 所占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110,775,175 64.65% 112,775,975 65.0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0,580,980 35.35% 60,580,980 34.95% 

合计 171,356,155 100.00% 173,356,955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合并口径归母净利润及2019年半年度未经审

计合并口径归母净利润，并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总股本计

算，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全面摊薄）比较如下： 

单位：元/股 

类别 
2019年1-6月 2018年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全面摊薄）（注） 0.2955 0.2920 0.0941 0.0930 

注：每股收益（全面摊薄）=当期归母净利润/本次发行前（后）的总股本，其中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系171,356,155股，为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

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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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以及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性影响。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重大变

化，不涉及新增关联交易，不涉及新增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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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菁证券认为： 

“1、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3、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 



3-1-17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追加认购邀请书》《申购

报价单》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

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确定的发行对象、发

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和发行人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要求。发行人尚需就本次非公

开发行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向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备

案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上市交易尚需取得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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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已对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刘  威 

 

项目主办人：                                

               毕  晟            王隆羿 

 

项目协办人：                                                  

                  梁劲             顾龑             孙文 

 

 

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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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

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 丽 

 

经办律师：                                    

               李珍慧               王 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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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声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

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大华验字

[2019]000413 号、大华验字[2019]000414 号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

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梁 春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李文智              刘炳晶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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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向戴元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1 号）； 

（二）《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备查文件； 

（三）华菁证券出具的《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四）华菁证券出具的《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会场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审核报告》； 

（五）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 

（六）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七）大华事务所出具的《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申购资金总额的验证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413 号）； 

（八）大华事务所出具的《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800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9]000414 号）； 

（九）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二）华菁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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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章页） 

 

 

 

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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